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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9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12月28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已于2018年
12月24日10时至2018年12月25日10时在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https:
//zc-item.taobao.com）进行了公开竞价活动，诸暨市新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竞买号N8733）（以
下简称“新城投资”）出价5580万元。因上述竞价只有新城投资一方出价，现补登竞买公告如下：

截止处置基准日2018年10月31日，分公司对浙江永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12421.18
万元，其中本金8827.32万元，表外利息356.01万元，孳生利息3237.85万元。单户情况详见淘宝网资
产竞价网络平台竞买公告。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200万元，加价幅度人民币10万元。若在公告期内另无人出价或出价低于
5580万元，将确定新城投资为最终买受人。

公告有效期：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对本次竞价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

司联系。
联 系 人：杨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
电子邮件：yangyingchao@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该债权的原竞买有关情况请查阅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https://zc-item.taobao.com/

auction/583974322155.htm?spm=a219w.11080364.paiList.10.3e63705fi4ibGq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2月28日

浙江永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竞买公告

关于召开四川省古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出资人组会议的公告

四川省古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现已召开债权人会议对管
理人拟定的《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现通知公司出资人蔡兵、林安栋、薛林华
于2019年1月2日上午10时至古鼎公司售楼部二楼会议室参加出资人组会议，
并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逾期未到会者，视为出资人放弃相应权利。管理
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提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批准

《重整计划草案》，由此产生的法律或者经济后果由相关出资人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四川省古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12月28日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
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8年12月28日

某女孩，2017 年 4 月 2
日出生(估),2017年10月2日
被发现遗弃在桐庐县城南街
道美伦美郡 7 幢 1301 室门
口。身穿一套红色棉衣，头
发很黑，身旁无其他物品。

仲裁公告
杭州满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江宁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

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
上城劳人仲案（2018）385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伟西杰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陈芸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
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8）436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
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
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
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18年2月14日上午9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2月28日

公 告
建检民公告[2018]3号

本院正在审查起诉的施春根涉嫌滥伐林木罪一案，因施春根违反森林法
规，滥伐林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之规定，检察机关拟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现公告督促、建议有权
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在公告期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公告期为三十日，逾期检察机关将依法起诉。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检察院
2018年12月28日

注销公告
浙江浙海律师事务所现已决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现公告如下：
一、自公告有效期满并履行相关手续后，本所全面停止执业，事务所执业

许可证（正副本）、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鉴、介绍信、所函、业务
合同等全部失效。

二、浙江浙海律师事务所已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组长为周海凝。请债权人
在登报之日起30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责任负担。

三、公告有效期与债权申报期一致。
浙江浙海律师事务所
2018年12月28日

(2018)浙0102民初907号
宁波卡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02民初
907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5616号

余海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 5616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6076号

郑川：本院受理原告金倩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民
初60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248号

浙江圣通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
上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圣通物流有限公司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4月4日上
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1155号

沈敏华：本院受理原告傅国民诉被告沈敏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191 民初 1155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0787号之一

许伟国：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宏坤诉被告陈国仁、
许伟国、裘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26日下午14时
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3872号

赵梦露：本院受理原告周琳钦诉被告赵梦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2019年3月21日9时在本院余杭法庭第三审判
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4056号

范斌杰：本院受理原告应启方与范斌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21日9时在本院余
杭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4007号

谢琴：本院受理原告高丽与谢琴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21日14时在本院余杭法
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5679号

宁波荣正家具科技有限公司、陈海军：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赛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荣正家
具科技有限公司、陈海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0110民初1567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三份，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130号

胡儒玖、胡益卓：本院受理原告许英俊诉胡儒玖、
胡益卓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21日14时在
本院余杭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4471号

赵丽萍：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千姿美黛化妆品
有限公司诉被告赵丽萍、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
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14471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7460号

周炎荣：本院受理原告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诉你周炎荣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案定于2019年4月2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余杭
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7516号

肖亮、邵娅娜：本院受理原告绿城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诉你肖亮、邵娅娜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4月2日下午14时
00 分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6511号
张晏：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与被告张晏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应诉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26日下午
15时00分在江东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破1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宁波市艾宏球墨齿轮制造有限
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12月3日裁定受理宁波市艾
宏球墨齿轮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
指定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宁
波市艾宏球墨齿轮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9
年3月4日前向宁波市艾宏球墨齿轮制造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55号秀东尚座
B座11-23；联系电话：0574-87686735；联系人：王祖
龙]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宁波市艾宏球墨齿轮制造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市艾宏球墨齿轮
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 14 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
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
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破23-2号

因温州市玖商酒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商酒
家）所欠的全部到期债务（除欠胡方德的债务外），已清
偿完毕，第三人为玖商酒家欠胡方德的债务提供了足额
担保，并经胡方德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108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2月24日裁事实上
终结玖商酒家破产程序。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8768号

吴雪萍：本院受理原告陈百申与被告吴雪萍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302民初876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8765号

彭碧玉：本院受理原告陈百申与被告彭碧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302民初876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11209号
曾华文：本院受理原告苏建国

诉你邮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用
直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

裁定书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调解专
区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9年4月18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该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6329号

温州鸿龙鞋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昝大伟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4月4日
9：0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62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的申请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2018）浙0304
破申1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正晟鞋业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正晟鞋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温州法智剑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接
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
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正晟鞋业有
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
人温州正晟鞋业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
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
11月8日裁定宣告温州正晟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
结温州正晟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1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康龙鞋业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作出（2017）浙 0304 破申 12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康龙鞋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康龙鞋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本院
指定担任管理人后，经调查发现该公司已停止经营，
股东吴西龙、吴西忠经通知后提交的财务账资料不
完整，除处置商标、接管银行存款、获得利息收入共
计金额17897.53元外，无其他财产可供接管、处置，
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康龙鞋业有限公司无财产
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康龙鞋业
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
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43
条、第107 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 年12 月22 日裁定
宣告温州市康龙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康
龙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24破17号之一

2018年8月6日，本院根据温州开平经贸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利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以称“利达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的破产清算一
案。现查明，利达汽车销售服务公司财产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利达汽车销倍服务公司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裁定宣告破产
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四款之规定，本院于2018
年12月21日裁定宣告利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破38号

2017年9月25日，本院根据孙红丽的申请裁定
受理浙江正益集团饮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
院查明，截止2018年11月26日，本院根据管理人申
请，裁定确认债权14155447.65元。另有已申报待确

定债权 22 笔金额 990946.12 元，未申报债权金额约
2300000 元。上述债权金额合计约 17446393.77 元。
截止2018年11月26日，管理人已经接管、处置、追回
债务人财产 4717430.17 元，预计可再追回 10052823
元，上述财产合计14770253.17元。实际已经支付破
产费用286037.82元，预计发生破产费用4985781.41
元（包括管理人报酬以及尚未支付的财产处置交易
税费等破产费用），上述费用合计5271819.23元。浙
江正益集团饮料有限公司的现有财产已经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而且浙江正益集团饮料有限公司进入
破产清算程序以后，没有相关权利人申请破产和解
或者重整，亦无第三人提供足额担保。本院认为，浙
江正益集团饮料有限公司的资产已经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因此依法应当宣告浙江正益集团饮料有限
公司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1月26日裁定宣告浙
江正益集团饮料有限公司破产。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7破17号之二

2018年12月24日，本院根据苍南李记典当有限
责任公司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98条之规定，以（2018）浙0327破17号之二民
事裁定书裁定认可苍南李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和解
协议并终止苍南李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和解程序。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86号之一

2018年5月14日，本院根据瑞安市顺盛复合厂
的申请裁定受理瑞安市香奈尔鞋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香奈尔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接受指定
后，仅接管到债务人的电脑版记账凭证39本、2014年
和2015年的总账、明细账各1本，没有接管到债务人
的印章、证照、其他账册凭证、实物资产和相关债权资
料。香奈尔公司名下没有资产，目前香奈尔公司可供
清偿的破产财产为0元，而实际发生的破产费用已达
1705元，破产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故请求
本院宣告香奈尔公司破产并终结香奈尔公司的破产清
算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
规定，本院于2018年12月18日裁定宣告香奈尔公司
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01号之一

2018年6月11日，本院根据浙江力腾法兰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瑞安市欧得宝泵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欧得宝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接受指定
后，没有接管债务人的印章、证照、账册凭证、实物资
产和相关债权资料。欧得宝公司名下没有资产，目
前欧得宝公司可供清偿的破产财产为0元，而实际发
生的破产费用已达2070元，破产财产已经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故请求本院宣告欧得宝公司破产并终
结欧得宝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
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于
2018年12月13日裁定宣告欧得宝公司破产并终结
破产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02民初8645号

陆海滨、钱惠峰：本院受理原告钱锋铭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4120号

刘敬和：本院受理原告梁国胜与被告刘敬
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浙0411民初421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
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5371号

沈俊浩：本院受理原告袁佳东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本院巡回法庭（嘉北街道办一
处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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